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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5196         证券简称：华通线缆         公告编号：2021-076 

 

河北华通线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进行担保 

并接受全资子公司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担保情况概述 

河北华通线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2 月 19

日、2021 年 3 月 12 日分别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2020 年年度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在申请综合授信时提供互保的议案》，

同意公司及子公司拟在申请综合授信时进行互保（包括公司与子公司之间的互

保、子公司之间的互保），总额度为人民币 8 亿元（或等值外币），该保证方式

包括但不限于抵押担保、质押担保、信用担保等担保方式，并授权董事长具体办

理。决议有效期限自 2021 年 3 月 12 日起一年内有效。 

近日，公司与国家开发银行河北省分行（以下简称“国开行”）签订授信

10,000 万元人民币的《人民币资金借款合同》，同时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信达科创

（唐山）石油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达科创”）、唐山华通特种线缆制造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通特缆”）、唐山市丰南区华信精密制管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华信精密”）分别与国开行签订了《抵押合同》或《保证合同》，为公

司上述综合授信提供担保。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名称：河北华通线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法定代表人：张文东 

注册资本：50,682.209800万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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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日期：2002 年 06月 21日 

住所：丰南经济开发区华通街 111号 

经营范围：电线电缆制造、销售；化工产品（易燃易爆危险化学品除外）、

橡胶制品、五金、电子产品批发、零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国家法律行

政法规禁止项目除外；国家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的项目取得许可证后方可经营）；

制管及销售；普通货运；油田用化学制剂销售与专业技术服务***（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总资产 2,868,593,871.55 元，净资产

1,599,318,116.69 元。2020 年实现营业收入为 2,857,065,330.48 元，净利润

79,094,524.60元。（以上数据已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截止 2021 年 6 月 30 日，公司总资产 3,463,049,807.83 元，净资产

1,980,710,675.88 元。2021年 1-6月实现营业收入为 1,494,822,339.64 元，净

利润 53,725,251.58 元。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公司与国家开发银行河北省分行签订的《抵押合同》 

1、抵押人（甲方）：河北华通线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抵押权人（乙方）：国家开发银行河北省分行 

3、主合同：公司与抵押权人签订的编号为【1310202101100001652】的借

款合同，公司据此将可获得最高本金人民币 10000 万元（大写：壹亿元整 ）的

银行贷款，贷款期限 4 年（自 2021年 12月 20日至 2025年 12月 19 日止）。 

4、抵押物：公司位于丰南区华通街 107 号的一幅土地使用权（不动产登记

证书编号冀（2021）丰南区不动产权第 0027685 号）和评估价值 175,068,081.00

元的一系列生产设备。 

5、担保范围： 本合同担保的范围包括借款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偿付的全部贷

款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补偿金、违约金、赔偿金、生效法律文书迟延履行

期间的双倍利息、抵押权人实现债权和抵押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催收费用、

诉讼费用、仲裁费、保全费、执行费、公证费、评估费、律师费、拍卖费、送达

费、保全保险费、翻译费、公告费及其他费用，根据法律法规、生效的判决或裁

定应由抵押权人承担的除外）等以及借款人根据主合同约定应支付的任何其他款

项和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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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子公司信达科创、华通特缆、华信精密分别与国家开发银行河北省

分行签订的《抵押合同》 

1、抵押人（甲方）：信达科创、华通特缆、华信精密 

2、抵押权人（乙方）：国家开发银行河北省分行 

3、主合同：公司与抵押权人签订的编号为【1310202101100001652】的借

款合同，公司据此将可获得最高本金人民币 10000 万元（大写：壹亿元整 ）的

银行贷款，贷款期限 4 年（自 2021年 12月 20日至 2025年 12月 19 日止）。 

4、抵押物：华通特缆所有的评估价值 64,492,077.00 元的一系列生产设备、

信达科创所有的评估价值 64,492,077.00元的一系列生产设备、华信精密评所有

的估价值 3,591,562.00 元的一系列生产设备。 

5、担保范围：本合同担保的范围包括借款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偿付的全部贷

款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补偿金、违约金、赔偿金、生效法律文书迟延履行

期间的双倍利息、抵押权人实现债权和抵押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催收费用、

诉讼费用、仲裁费、保全费、执行费、公证费、评估费、律师费、拍卖费、送达

费、保全保险费、翻译费、公告费及其他费用，根据法律法规、生效的判决或裁

定应由抵押权人承担的除外）等以及借款人根据主合同约定应支付的任何其他款

项和费用。 

（三）公司与国家开发银行河北省分行签订的《质押合同》 

1、出质人：河北华通线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质权人：国家开发银行河北省分行 

3、主合同：公司与抵押权人签订的编号为【1310202101100001652】的借

款合同，公司据此将可获得最高本金人民币 10000 万元（大写：壹亿元整 ）的

银行贷款，贷款期限 4 年（自 2021年 12月 20日至 2025年 12月 19 日止）。 

4、出质标的：公司一系列本金 1000万元的定期存单（以下简称“存单”）

项下的存款本金及利息。如出质标的是约定自动转存的定期存单，质权效力及于

该定期存单项下自动转存后的本金及利息。 

5、担保范围：本合同担保的范围包括借款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偿付的全部借

款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补偿金、违约金、赔偿金、生效法律文书迟延履行

期间的双倍利息、质权人实现债权和质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催收费用、诉讼

费用、保全费、执行费、仲裁费、公证费、评估费、律师费、拍卖费、送达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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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全保险费、翻译费、公告费及其他费用根据法律法规、生效的判决、裁定或裁

决应由贷款人承担的除外）等以及借款人根据主合同约定应支付的任何其他款项

和费用。 

（四）子公司华通特缆与国家开发银行河北省分行签订的《保证合同》 

1、保证人：唐山华通特种线缆制造有限公司 

2、贷款人：国家开发银行河北省分行 

3、主合同：公司与抵押权人签订的编号为【1310202101100001652】的借

款合同，公司据此将可获得最高本金人民币 10000 万元（大写：壹亿元整 ）的

银行贷款，贷款期限 4 年（自 2021年 12月 20日至 2025年 12月 19 日止）。 

4、担保范围：主合同项下借款人应偿付的全部贷款本金、利息、罚息、复

利、补偿金、违约金、赔偿金、生效法律文书迟延履行期间的双倍利息、贷款人

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催收费用、诉讼费用、仲裁费、保全费、执行费、

公证费、律师费、拍卖费、送达费、保全保险费、翻译费、公告费及其他费用，

根据法律法规、生效的判决、裁定或裁决应由贷款人承担的除外）等；借款人根

据主合同约定应支付的任何其他款项和费用。 

5、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6、保证期间：本合同的保证期间为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三年。

主合同项下债务人履行债务的期限以主合同约定为准。每一具体业务合同项下的

保证期间单独计算。主合同约定借款人可分期履行还款义务的，保证期间按各期

还款义务分别计算，自每期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至最后一期债务履行期限

届满之日后三年止。贷款人宣布主合同项下债务全部提前到期的，保证期间至贷

款人宣布的债务提前到期日后三年止。经贷款人与借款人协商一致，对主合同项

下债务履行期进行展期的，保证期间至变更协议重新约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

后三年止。保证人认可展期无需取得其同意，保证人仍将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及子公司本次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并提供担保，是

为了满足公司的日常经营活动需要，符合公司整体利益和发展战略，不会损害公

司及股东的利益。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公告日，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 610,370,772.91 元，占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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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24.72%。其中，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

为人民币 144,496,922.91 元（其中外币以签署日兑人民币汇率计算），占公司最

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8.22%；公司控股子公司对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为人民币

465,873,850.00元（含本次新增，其中外币以签署日兑人民币汇率计算），占公

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26.35%，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的情

形。 

 

特此公告。 

 

河北华通线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 12月 23日 

 

 


